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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03/2021_2022__E5_9B_BD_

E5_AE_B6_E8_AE_A4_E8_c80_303427.htm 国家认证认可监督

管理委员会（2007年第15号公告） 根据《强制性产品认证管

理规定》、《强制性产品认证机构、检查机构和实验室管理

办法》和《关于建立国家信息安全产品认证认可体系的通知

》（国认证联[2004]57号），经研究决定，自即日起，指定中

国信息安全认证中心从事无线局域网产品（认证实施规则编

号：CNCA-11C-048）的认证工作。同时，撤销对中国质量认

证中心、中国电磁兼容认证中心、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

所产品认证中心从事无线局域网产品（认证实施规则编号

：CNCA-11C-048）认证工作的指定资格。 请已获得无线局

域网产品认证证书的生产厂商自即日起向中国信息安全认证

中心申请换证，并于2007年12月1日前完成认证证书的转换工

作。 中国信息安全认证中心的联系方式如下： 100Test 下载频

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

www.100test.com 


